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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九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君合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贵公司”）的委托，就贵公司二○○九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

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有关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下简称《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证监发[2006]21

号，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中国（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

括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地区）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以及《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之目的，本所委派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列席

了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并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及要求，按照律师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贵公司提供的与本次股东

大会召开有关的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在此基础上，本所律师对本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及以前所发生的相关事实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根据贵公司董事局于 2010 年 4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香港《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刊载的《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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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局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以及《康佳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会议通知》），本

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局召集，并且贵公司董事局已就此作出决议并发出公

告。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符合《公司法》第 101

条、《股东大会规则》第 4 条和第 6 条，以及《公司章程》第 44 条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和提案 

1、根据《会议通知》，贵公司董事局已就召开本次股东大会提前 20 日以公

告方式向全体股东发出通知。《会议通知》的内容包括会议时间、地点、会议期

限、会议方式、会议审议事项和提案、投票方式、股权登记日以及出席会议的方

式等内容，其中，股权登记日与会议日期之间间隔不超过 7 个工作日。据此，《会

议通知》符合《公司法》第 103 条、《股东大会规则》第 15 条、第 16 条、第 17

条、第 18 条和《公司章程》第 56 条、第 57 条的有关规定。 

2、根据贵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5 月 13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香港《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刊载的《康

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公告》（以下简

称《补充公告》），2010 年 5 月 12 日贵公司董事会收到华侨城集团公司提交的《关

于向中国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的临时提案（以下简称“临时提案”）。华侨

城集团公司持有贵公司 3%以上股份，上述临时提案在股东大会召开 10 日前书面

提交贵公司董事会，提案内容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

项，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贵公司在收到临时提案后发出《补

充公告》，公告了临时提案。据此，贵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符合

《公司法》第 103 条、《股东大会规则》第 14 条和《公司章程》第 55 条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和通知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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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5 月 26 日上午如期在深

圳康佳集团办公楼一楼会议室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以及

方式与《会议通知》中所告知的时间、地点及方式一致。 

2、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局主席侯松容先生主

持。符合《公司法》第 102 条、《股东大会规则》第 27 条及《公司章程》第 69

条的有关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合法、有效。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法人股东由其委托的代理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代理人出示了本人身份证、境内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

授权委托书、股票账户卡；自然人股东出示了身份证、股票账户卡，代理人出示

了本人身份证明、股东身份证复印件及股票账户卡，并由公司验证了持股凭证，

符合《公司法》第 107 条、《股东大会规则》第 23 条、第 24 条及《公司章程》

第 63 条、第 64 条的有关规定。 

2、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除贵公司股东外，出席及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

员还有贵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贵公司董事局邀请的其他人士，

符合《股东大会规则》第 26 条以及《公司章程》第 68 条的有关规定。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1、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审议的事项与贵公司董事局所

公告的议案一致，未出现会议审议过程中对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符合《公司法》

第 103 条、《股东大会规则》第 34 条及《公司章程》第 88 条的规定。 

2、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所有提案进行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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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表决，符合《股东大会规则》第 33 条的规定。 

3、经股东大会推举的两名股东代表和一名监事以及本所律师对审议事项的

投票表决进行清点，符合《股东大会规则》第 37 条以及《公司章程》第 90 条的

规定。 

4、根据清点后的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的主持人根据表决结果，当场宣

布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2009 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2）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2009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4） 《2009 年度会计师审计报告》； 

（5） 《2009 年年度报告》； 

（6） 《关于 200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7） 《关于聘请 2010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的议案》； 

（8） 《关于向中国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上述议案均属于普通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过，符合《公司法》第 104 条以及《公司章程》第 77

条、第 78 条的规定。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议案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二○○九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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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君合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关于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无正文] 
 

        君合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 

 

负责人：               

姚文平 律师 

 

签字律师： 

 

                                                                  

                                                    孙海珊  律师 

 

                                                                  

                                                    林艳宇  律师 

 

              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